
濉溪县市场局关于下达 2020 年“两节”期间县级工业产品监督抽查

计划的通知

各市场监管所、局属各单位：

为加大对“两节”市场产品的质量监管力度，充分发挥监督抽查在产品质量

监管,促进产品质量提升和地方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作用，切实保障“两节”期间

市场稳定。根据《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》，濉溪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制

定《2020 年“两节”期间县级工业产品监督抽查计划》，现通知如下：

一、计划说明

重点突出钢筋、水泥、玻璃、汽车配件、服装等实施生产许可、强制性认证

以及涉及民生、涉及人身财产安全的重点产品。本次抽查计划实施范围严格控制

在生产领域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1、结合“双随机”机制，认真组织实施监督抽查计划,确保工作执行到位。

为避免重复抽查,本着数据共享的原则,凡经上级部门监督抽查的合格产品，自抽

样之日起 6 个月内，下级部门对同一生产者按照同一标准生产的同一产品不得进

行重复抽查。专项监督抽查除外。

2、规范监督抽查工作程序，严格执行工作纪律。严格遵循科学、公正原则

进行监督抽查，在进行抽样和其他检查工作时，使用统一的抽查文书，抽样人员

须出示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抽样员资格证书和有效身份证件（行政执法证或工作

证），且不得少于 2 人，出示经县局批准的监督抽查计划（或监督抽查委托书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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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知企业抽检目的、要求和企业的权利、义务。专项抽检工作结束后,承检机构

报送县级监督抽查的结果（附件 2）、违规违法企业情况一览表（附件 3）。

3、做好不合格企业的后处理工作。监督抽查不合格企业的后处理工作由县

局统一安排，各市场监管所具体负责，整改结果要及时上报县局质量股。后处理

工作要按照《安徽省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后处理管理办法》和《安徽省产品质量监

督抽查后处理整改工作现场核查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加强对不合格产品生产企业

抽查后处理工作的指导和督查，督促企业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，确保后处理工

作落到实处,整改有效。各监管单位报送《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不合格产品生产企

业后处理情况表》（附件 4）。

三、经费预算

根据《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》第六条“监督抽查所需样品的抽取、

购买、运输、检验、处置以及复查等工作费用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列入同级政府

财政预算。”的规定，经县局局长办公会研究通过，本计划所需检测经费纳入县

级财政预算。

四、时间安排

2020 年“两节”期间工业产品监督抽查安排在 2020 年 1 月至 3 月。（如

因特殊情况监测未能如期完成，工作依次顺延。）

五、检验机构

开展全县工业产品监督抽查工作，本着就地就近、优质服务的原则选择有相

应法定检验资质的检验机构（在省局中标机构目录内选择）承检。

县局根据实际情况可对“两节”期间抽检计划进行调整。

2020 年 1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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